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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受上海浦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对秀浦路

（S3 ~申江路）改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现根据国家及本市法规及规定，并经上海

浦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向公众公开环评内容。  

本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方面意见的

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2、建设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  

秀浦路（S3 ~申江路）改建工程 

2.2 建设单位  

上海浦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3 建设地点  

拟建秀浦路（S3~申江路）改建工程全线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道路沿线地块属康

桥工业园区。 

2.4 建设性质  

本项目属于改建工程。  

2.5 建设内容 

本工程研究范围西起 S3 公路，东至申江路，路线全长约 2.87km，该段规划红线

50m，其中 S3 公路路口及申江路路口规划红线宽度为 60m，两侧各 10m 隔离带。本

次设计按照双向 6 快 2 慢的断面布置。全线共有桥梁 3 座，共设置交叉口 9 处。 

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排水工程和绿化、照明、交通标志标线等附

属工程，以及公用管线和征地动拆迁工程。 

 

3、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3.1 环境功能区划 

(1) 声环境 

根据《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200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工程全线声功

能区划为 1 类区，本项目为城市主干路，道路两侧一定区域内属于 4a 类标准适用区域，

其中 4a 类噪声标准适用区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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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

的区域适用 4a 类标准；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则道路两

侧工程红线（或征地线）外 45±5m（本次评价取 45m）区域内为 4a 类标准。 

(2) 环境空气 

根据《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2004.5 调整），评价区域属环境空气二类功能

区。 

(3) 水环境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修订）》（沪府［2004］84 号），本工程所在区

域为Ⅳ类水质功能区，工程所跨越的水体均为Ⅳ类水体，项目沿线均无取水口。 

3.2 现状环境质量评估  

(1) 声环境现状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由于工程沿线敏感点距离项目较远，监测点位处的现状噪声值昼

间均能满足相应的噪声标准，夜间存在 2~3 分贝的超标。 

(2) 环境空气现状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区域内项目沿线 CO 、NO2 小时浓度以及 PM10 日均值均达标，区

域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3) 环境振动现状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域内的监测点位累计 10％铅垂向 Z 振级 VLZ10能满足《城

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的 “居民、文教区”（昼间 70，夜间 67）标准。 

(4) 地表水现状评价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区域内水体水质已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Ⅳ类水体要求。 

 

4、评价范围  

声环境评价范围为：道路中线外两侧各 200m 内带状区域；环境空气评价范围为：

道路中线外两侧各 200m 内带状区域；环境振动评价范围为：道路红线外两侧各 45m

内带状区域；社会环境评价范围为：道路红线外两侧各 200m 范围，调查范围扩大到项

目直接影响区。 

 

5、评价重点  

根据对本项目的分析和项目选址地环境特征，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为： 

(1) 声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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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6、主要环境敏感目标  

(1) 声、振动及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沿线共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2 个，均为农村住宅，距离项目较远。 

(2)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将本项目经过的创业河、盐龙河和高新河三条河流列为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水

质目标规划为 IV 类。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分析  

7.1 声环境影响 

施工期：本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于土建工程施工作业和运输车辆噪声。施工

中所用的施工机械主要有挖掘机、平地机、压路机、风镐、起吊机、架桥机、打桩机、

钻孔机、铲车及运输卡车等，施工噪声具有高噪声、无规则的特点，施工机械工作时，

会影响项目沿线两侧住宅的声环境。但随着施工的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 

营运期：项目实施后，沿线敏感点处噪声贡献值较现状值略有一定增量，昼间可

达标，夜间超标。在叠加区域其他噪声源（轨道交通 11 号线、横新公路）影响后，各

敏感点预测值超标量将进一步增加。必须采取严格有效的降噪措施，使声环境满足环

保要求。 

7.2 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项目施工期以扬尘污染为主，本项目采用商品混凝土，不设现场搅拌场、

堆场等，因此基本没有堆场扬尘和搅拌扬尘，扬尘污染主要来源于车辆形式二次扬尘

及道路施工扬尘。在贯彻实施《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上海市建设工地施

工扬尘控制若干规定》、“关于印发《上海市道路与管线工程施工及高架道路保洁作业

防尘的有关要求》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后，可大大降低施工期扬尘影响。 

营运期：根据大气影响预测结果，本项目区域废气 NO2 最大小时、日均、年均落

地浓度均满足相应的二级标准。各敏感点无论在远期还是近期车流量条件下，其全年

气象条件下的项目废气小时浓度、日均浓度、年均浓度均达标。由此可见，本项目建

设造成的大气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7.3 振动环境影响 

施工期：一般道路项目施工中，打桩机打桩振动是最显著的振动污染源，本工程

打桩机主要在跨河桥梁施工中使用。除打桩外，项目还将采用推土机、挖掘机、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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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平地机等施工机械，施工中可能对距路较近的建筑产生影响，本项目沿线敏感点

距离项目较远，因此相对影响较小。但在施工中还是应加强监控，如发现周围建筑开

裂或沿线群众反映振动问题，应采取开挖临时隔振沟等防治措施，降低施工振动的影

响，另外，施工期也是短期行为，随着施工结束，这类影响也随之消失。 

营运期：根据预测分析，本工程地面道路交通带来的振动比较轻微，沿线振动可

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中的“居民、文教区”标准。 

7.4 水环境影响 

施工期：施工期水污染主要来自桥梁施工对所跨水体的环境影响、物料堆场冲刷

的生产废水及施工营地的生活污水的水环境影响，污染物成分简单，主要有 COD、氨

氮、SS、石油类等。施工过程中钻渣、施工渣土、扬尘落水如果处理不当，会对沿线

水体的水质造成污染。施工营地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的任意堆置，可能对

沿线水体造成一定影响。施工中可能产生的泥浆水、堆场冲刷物料的生产废水等，若

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河港，也将对河流水质造成间接污染。 

营运期：项目营运期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主要为桥面径流的影响，由于项目区域水

体为 IV 类水，所经河流上下游均无取水口，因此项目营运期水环境影响较小。 

7.5 固废环境影响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道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工程废弃渣土和建筑垃圾。

只要施工单位严格遵守《上海市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处置

施工期固废，对于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必须放于指定的垃圾箱

中，则对环境的影响轻微。 

 

8、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8.1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 

(1) 施工单位应选择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并经常进行维修和保养； 

(2) 施工前封闭施工场地，在施工区域周边设置不低于 2 米的固定式硬质围栏； 

(3)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以昼间为主，如需夜间施工，需根据《上海市建设工

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向市政管理部门办理夜间施工备案手续，在获得

夜间施工许可后严格遵循办法中要求进行施工； 

(4) 合理安排物料及工程废弃渣土、建筑垃圾运输的路线和时间，车辆应减速慢行，

禁止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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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 

(1) 全线新建道路路面铺设低噪声路面； 

(2) 道路沿线加强绿化，并做好道路红线内绿化建设； 

(3) 与交管部门协调，在敏感路段安装超速监控设施及禁鸣标志，防止车辆超速行

驶或鸣笛； 

(4) 经常维持路面的平整度，避免因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增大； 

(5) 营运期加强监控，对于实施以上措施后仍然超标的敏感建筑,采取安装隔声窗

措施，做到室内声环境质量满足环保要求。 

 

8.2 环境空气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 

(1) 在拟建项目施工区域的周边必须设置不低于 2m 的固定式硬质围挡，以防止施

工区扬尘对外界的影响；施工单位应当落实专人负责维护设施的维护，定期巡查，并

做好清洁保养工作，及时修复或调换破损、污损的维护设施； 

(2) 在工地内设置车辆冲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在运输车辆驶出

工地前，做好冲洗、遮蔽、保洁工作，防止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渣土的散落，运输

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对车辆机械密闭装置的维护，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运输途中的物

料不得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 

(3) 沿线运输物料的道路应及时进行洒水处理，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承包单位自备

洒水车，一般每天可洒水二次，在干燥炎热的夏季或大风天气，应适当增加洒水次数，

保证路面无扬尘； 

(4) 水泥、砂和石灰等易洒落散装物料在装卸、使用、运输、转运和临时存放等全

部过程中时，应采取防风遮盖措施以减少扬尘。 

营运期 

虽然道路营运期间汽车产生的尾气污染无法避免，但可以通过加强道路绿化和养

护加以减缓。 

8.3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工程废弃渣土和建筑垃圾。 

施工单位必须遵守《上海市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处置

施工期固废，对此环评主要提出以下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工程施工前，向工程

所在地的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证；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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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排放管理人员，监督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规

范装运，确保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驶离；运输单位应当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运输车辆

作业进行监督管理，按照施工现场管理要求做好运输车辆密闭启运和清洗工作，保证

运输车辆安装的电子信息装置等设备正常、规范使用。 

8.4 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期 

(1) 管线开挖施工场地产生的泥浆水，机械设备淋洗等生产废水等，以及暴雨冲刷

污水需设置明沟或沉砂池进行初步处理，上清液作为一般废水排入污水管道，沉淀池

的固废定期清理，与建筑垃圾一同处理； 

(2) 管线施工过程中注意维护污水管材质量，不得使用出现裂纹、接口缺损的管材，

接口处施工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以防污水管线投入使用后出现污水渗漏，污染地下

水系； 

(3) 施工营地应租用沿线民房或者设立移动厕所，上清液和底泥由环卫部门定期抽

运； 

(4) 在桥梁施工过程中，物料堆场应尽量远离水体，须配以相应的遮盖措施。 

营运期 

本项目存在发生危险运输导致水污染事故的可能性，但概率很低，且沿线水体不

敏感，但仍应加强危险品运输带来的水污染风险事故。要求设置“危险品车辆谨慎驾

驶”的警示牌，同时倡议上海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制定全市的公路危险品运输事故风险

防范和处置预案。 

 

9、公众参与方式及阶段性成果  

本项目公众参与将采取网上公示和现场公众意见调查的形式开展。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发布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通过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公开发布，对项目的基本概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作了介绍。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发布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通过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公开发布，对项目的情况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进一步作了介绍，并同时链接公布了

本报告书简本。 

评价组拟于项目第二次公示期间开展现场公众参与调查工作。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在采取相应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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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噪声、固废等环境影响均能达标或在可控范围内。项目选址合理，在充分落实项目设

计和本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本项目建设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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